病理性废物集中托运焚化处置服务采购需求

1.乙方需保证按《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或其他法律，法规规定，完善病理性医疗废物集中托运焚化的全过程。
2.乙方在接到甲方病理性医疗废物后应积极配合甲方及甲方委派单位或个人做好交接签字手续，并在24小时内处理病理性废物接运工作。乙方人员应做好自身防护，穿戴必要的防护用品(如口罩，帽子，手套，胶鞋等)
3.病理性废物移交时甲乙双方应履行移交手续，双方对数量，种类进行确认并签字；
4.乙方接收病理性废物后，应按规范要求及时进行火化，不得将病理性废物泄漏，否则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应由乙方承担；
[bookmark: _GoBack]5.乙方结算时须提供处置批次对应的火化证明及相关交接资料。
6.结款方式：按实际工作量据实结算，根据乙方提供的发票，通过医院财务支付流程每月一结。
报价单

	序号
	名称
	报价
	备注

	1
	托运运费
	XX元/车次
	每车次装运不限数量，按甲方要求执行，均按单次计费。

	2
	处置费
	XX元/具
	每2袋(40cm以内塑料袋，如超出范围则按情况增加处理费用)病理性物为一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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